
当前，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已

经得到了诸多证明，而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

均需要付出经济成本。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到《巴黎协定》，各国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和

承诺，但全球碳排放仍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全球的

减排缺口不断扩大[1]。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国
单独提高减排的雄心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国际

贸易中的竞争力有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欧盟提出

从 2026年起逐步取消其碳市场中的免费配额，以激
励高碳行业减排。同时，为了防止这一举措带来的碳

泄漏和降低欧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等负面影响，欧

盟还将同期对进口欧盟的部分商品实施碳边境调节

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
管理。

欧盟 CBAM 法规（Regulation（EU）2023/956）
已于 2023年 5月 17日正式生效。这一政策的提出
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综

述了欧盟已经公开的 CBAM法规、CBAM可能给世
界各国带来的影响、CBAM目前引发的争议以及世
界各国应对 CBAM的可能对策，在系统认识这项政
策的基础上，为我国采取相关的应对措施提供参考。

1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碳边界调节机制是边界税收调节的衍申概念。

所谓边界税收调节，是指一国在国内征收某种税后，

为使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在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中

保持公平，因而对本国的出口产品进行退税或对国

外进口产品进行征税[2]。碳边境调节机制是减排政
策严格的国家从其他国家进口高碳产品时，要求其

按照产品的碳排放量支付费用，或对本国出口的高

碳产品进行退税的政策。欧盟想要推行 CBAM由来
已久，经过数年努力最终得以实现。

1.1 欧盟 CBAM建立的关键节点

碳边境调节机制最新进展及潜在影响

谌卓岚 1，张永香 2*，陈 峰 1
（1.云南大学国际河流与生态安全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504；2.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北京 100081）

摘 要：2023年 5月 17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法规正式生效，年底进入试运行阶段。法规
要求出口特定产品到欧盟的企业为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支付费用。这将增加

所有销往欧盟市场的相关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对欧盟以外国家的生产、贸易、就业和收入

产生不利影响，而欧盟国家的企业则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这引发了诸多争议。对此，中国应在多

边主义框架下积极与欧盟开展磋商，争取全球各国在公平的前提下提升减排雄心，同时加紧全国

碳市场建设，促进国内的碳价提高到足以反映国内减排成本的水平，促进相关行业的碳排放核算

能力建设，以求降低增加的管理成本，并推动低碳技术的发展，以降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带来

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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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欧盟于 2021年
提出的“Fit for 55”系列计划中的一项，是世界上较
早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早

立法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欧盟一般的立法过程主要

是，由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的实际情况提出提案，然

后由代表欧洲人民的欧洲议会和代表欧盟各国的欧

盟理事会进行审议、通过、拒绝或者修改，双方达成

一致并签署后，经过公示，这项法案才正式生效。近

日，欧盟 CBAM已经完成了全部立法过程（图 1）。
1.2 欧盟 CBAM的内容

欧盟 CBAM 包含的信息在近期发表的其他文
章中多有提及，其中最核心的信息如下[3]：
（1）CBAM包括的行业有水泥、钢铁、铝、化肥、

电力和化学品（氢），该范围将逐步扩大。

（2）CBAM并不包含产品生命周期的全部温室
排放。对于铝、化学品（氢）和钢铁只计算“直接排

放”，对于其他部门还包括由于使用电力而产生的

“间接排放”。对于所有涉及的产品都计算其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对于化肥还包含一氧化

二氮排放，对于铝还包含全氟化碳的排放。

（3）一般情况下，对于电力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
其他产品的间接排放量，以及无法获得准确排放量

的产品，按照各国的平均状况设定默认值。如果无法

获得充足数据，对于电力，采取欧盟的默认排放系

数；对于电力以外的产品，采取欧盟碳市场最差的若

干分位数的水平进行计算。。

（4）进口商需要提交的 CBAM电子凭证（CBAM
certificate），其数量为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扣除
欧盟同类产品企业获得的免费排放额度，以及产品

在其生产国已经承担的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凭证的

价格为 EU-ETS上周的平均拍卖价格。
（5）现有免费配额的削减将从 2026年开始，

2034年取消所有免费配额（图 2）。CBAM实施的比
例与 EU-ETS免费配额削减的幅度一致。

（6）CBAM的具体计算方案和进一步纳入的部
门和产品，将在过渡期结束前一年确定。

图 2 欧盟碳市场（EU-ETS）免费配额退出时间

2 CBAM的影响分析
2.1 CBAM对欧盟国家的影响总体利好

首先，CBAM的实施可以提升欧盟企业的竞争
力。随着 CBAM的实施，EU-ETS的免费配额也将逐
步退出。这能够激励相关产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

高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总的来说，欧盟国家生产的

产品温室气体含量比其他国家更低 [4]，所需要支付
的费用也会更少，因而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会有

所提升。

其次，尽管 CBAM实施后欧盟市场上部分产品
的价格会提高，欧盟消费者会感受到价格的上涨[5] ，
但与其他减排措施相比，它仍具有优势。采取CBAM
措施能使欧盟 CBAM 部门的产出与不采取任何减
排措施相当，且比采取其他碳减排措施达到减排目

标高出 1.3%~4.1%。另外，由于 CBAM间接抬高了

图 1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立法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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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M产品的价格，对欧盟 CBAM下游产品的出口
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同理，与不采取

任何减排措施相比就业没有下降，而与只采取针对

欧盟生产商的措施相比，就业显著增加了。不过，

CBAM对各种最终产品的价格的影响都不大[5]。到
2030 年，CBAM 的实施虽然会使欧盟的 GDP 减少
0.22%，但与实施其他减排政策达到温室气体排放量
减少 55%的目标相比，减少幅度没有显著差异[5]。
2.2 对 CBAM豁免的国家的影响取决于各国后续
政策

参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国家以及与欧盟碳

排放交易体系挂钩的国家将受到 CBAM的豁免，需
要考虑采取相应的后续政策。与欧盟签订相互认定

协议的国家包括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和瑞士，他

们的碳排放免费配额应随 EU-ETS免费配额的退出
而同步退出，否则不能得到欧盟 CBAM的豁免。因
此，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逐步减少本国的

免费配额，还需要考虑是否同步推出自己的碳边境

调节机制。若不然，其他国家就有可能通过这些国

家中转来规避 CBAM[6]。并且，如果这些国家取消国
内制造业的免费配额，而不及时提出相应的碳边境

调节机制，可能会不利于他们的国内制造业在国内

市场的竞争力。

英国需要考虑的问题与受到豁免的国家相似。

虽然英国已于 2020年 12月 31日退出了 EU-ETS，
不能得到 CBAM的豁免，但由于英国建立了与欧盟
相似的碳市场且碳价长期不低于欧盟碳价，因此，英

国的出口企业很有可能不用支付 CBAM 费用或只
需要支付很少的费用。

2.3 CBAM对欧盟的其他贸易伙伴的影响
2.3.1 CBAM将增加各出口国企业的成本

非豁免国的企业在向欧盟出口产品时，面临由

CBAM带来的额外成本：（1）支付 CBAM的费用，其
金额取决于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2）监控出口产
品的相关信息，其费用与企业的监管能力有关；（3）
与程序有关的费用，包括向 CBAM 登记处提交资
料、在支付和提交 CBAM凭证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对于所有的企业几乎是固定的。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监测产品碳排放量的能力不足、或提交的碳排放报

告不合格，企业可能被迫使用欧盟默认的碳排放强

度进行支付，从而支付超额的费用。

面对这样的成本，出口商主要有两种选择。一是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转向国内外其他市场来减少

对欧出口，或完全退出欧盟市场。二是，通过改进生

产技术降低碳排放量，并面对因支付 CBAM和对碳
足迹的监管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同时提高产品的价

格。无论企业采取哪种措施，放大到整个行业的尺

度，都意味着生产成本增加、产出降低，进一步来看，

整个行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将减少，下游产业的成

本将增加。

2.3.2 CBAM对各国贸易的影响
各国对欧盟出口的情况不同，受到 CBAM的影

响程度也不同。理论上讲，由于出口成本的提高，各

国 CBAM部门对欧盟出口量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图 3、4），美国是向欧盟出
口货物总额最高的国家，但其 CBAM部门碳密集型
产品的出口额相对较低。相反，中国、土耳其和俄罗

斯等国涉及 CBAM 的碳密集产品出口额占向欧盟
总出口额比例较高，因此受到 CBAM 的影响也较
大。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相对于不采取任何措

施，到 2030年，来自所有国家的总进口额将下降
11%，而来自俄罗斯（35%）、非洲（28%）、印度（25%）
和中国（11%）的进口下降更为明显[5]。在其他建模进
行的定量研究中，也有一些研究强调了中国、俄罗

斯、乌克兰等国家因为与欧盟的贸易量最大而受到

CBAM的影响[7-9]，同时也是最有可能反对 CBAM的
国家[10]。另一方面，莫桑比克、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
和塞内加尔等国的经济高度依赖于对欧盟的出口。

例如，2020 年莫桑比克向欧盟出口的铝占其 GDP
的 7%，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的铁矿和塞内加尔的
化肥出口也在其经济中占据重要的比重[5]。这些国
家在 CBAM面前将更加脆弱。其他定量研究也强调
了这一点[4，11-12]。

不同的研究对 CBAM 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
存在不同观点。有的研究从总体经济的角度来看，认

为 CBAM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的影响有限[13-14]。相反，
另一些研究分部门地看待这一问题，认为 CBAM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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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世界来说成本过高[15]，虽然能够激励发达国家
减排，但由于过高的成本，反而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发

展减排能力[16]。
目前对于 CBAM 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估算存

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产品出口量和欧盟碳价

两项决定性因素都缺乏可用的数据支撑。此外，由于

CBAM需要企业为碳排放支付较高的费用，这使得
各国需采取一定的减排措施，因此未来出口到欧盟

的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可能比估计的低。

2.3.3 CBAM对各国社会福利的影响
模型模拟结果表明，CBAM可能会扩大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在 GDP和福利方面的差距，加剧贫
富经济体之间收入和福利分配的不平等，并进一步

削弱一些低收入国家实现经济脱碳的能力[17]。在一
些国家，就业和收入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例如，在

摩尔多瓦和莫桑比克，约 2%的就业机会受到威胁，
受到影响的工资量高于 5%。而在乌克兰，近 1%的
就业与出口到欧盟的 CBAM产品直接或间接相关，
这些就业所产生的工资收入占该国总工资收入的

2%。在莫桑比克，大约 2%的工作岗位和 6%的工资
受到影响。此外，由于该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率

低，失业带来的威胁会使该国的社会更加脆弱[4]。

3 CBAM引发的争议
国际社会对 CBAM的实施目的和合法性存在

争议。相关研究聚焦在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上：（1）欧
盟 CBAM是否符合WTO的相关规定，即是否以及
在何种程度上建立了贸易壁垒；（2）欧盟 CBAM是
否违背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也就是说这一政策是否以

及在何种程度上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担超

过其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

区产生的这种影响的异同和影响因素是什么；（3）欧
盟CBAM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减少了“碳泄漏”。
3.1 CBAM在WTO的合法性问题

CBAM被认为违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中的“国民待
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但其可能受到环境例

外条款的豁免。

CBAM违背了 GATT的“国民待遇原则”。GATT
第三条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对任何进口自成员国的

产品直接或间接征收国内税或其他费用时，不得超

过对本国同类产品的征收水平。首先，各国的碳排放

水平不同，使得其需要支付的税率也不同，其次，出

口国产品如果无法报送其实际碳排放水平，则要采

用惩罚性的默认值，而欧盟内部的产品碳排放测算

是基于实际碳排放。因此同样的产品难以享受相同

的待遇，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存在歧视性。

CBAM也违背了 GATT的“一般最惠国待遇”原
则。GATT第一条一般最惠国待遇规定，缔约国应该
无条件地给予来自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国的相同产

品相同的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然而，欧盟 CBAM
采用的碳价水平是 EU-ETS价格与生产商在原产国
己经支付的碳价之差，由于各国采取的很多减排措

施并未体现在碳价中，如果仅采用货币形式的碳价

格，忽略了由于其他减排政策而产生的隐性碳价，会

导致不公平。因此，欧盟 CBAM的实施可能与 GATT
第一条的最惠国待遇规定存在矛盾。

CBAM是否能够根据例外条款而受到豁免并不
确定。根据 GATT第二十条例外条款（b）款规定，允
许“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

措施”，（g）款规定，允许“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有
关的措施”，CBAM是否适用于例外条款，主要的争
议点有两项：（1）针对 GATT第 20条（g），需判定
CBAM的目的是否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针对
GATT第 20条（b），需判定 CBAM在多大程度上起
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是否存在更有效或更

符合自由贸易的替代方案[18-20]。因此，欧盟 CBAM的
合规性问题还需要在 WTO下进一步讨论和解决，
必须通过合理的设计才能达到要求[21]。
3.2 CBAM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合法性问题

欧盟 CBAM 对国际气候治理条约的合法性值
得怀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各缔约

方应遵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

则。由于温室气体的历史累积作用，发达国家理应承

图 4 2022年各国出口欧盟 CBAM部门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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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主要减排责任并率先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并支持发展中国家满足其社会和发展需求。同时，发

达国家资金实力远强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远高

于发展中国家，由其承担较多的减排义务，既容易实

现，也比较公平。《巴黎协定》再次强调了上述原则。

如果欧盟 CBAM只针对发达国家也算符合《公约》
和《巴黎协定》的共识。

支付 CBAM 的费用将被用于新冠疫情后的经
济复苏[5]。虽然投入欧盟内外的绿色产业和帮助最
贫困国家（LDCs）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做法才
更符合这项政策的本意，但欧盟并没有做出这样的

承诺。

CBAM可能阻碍气候变化多边谈判进程。为避
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全球贸易之间产生冲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3.5条指出各国为应
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边措施，不应当成

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

限制。欧盟的 CBAM以降低排放，防止碳泄漏为由，
同时也是为了拉平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生产成

本，其实质是通过单边措施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

品竞争力[22]。作为单边措施，欧盟的 CBAM与应对气
候变化国际多边进程的原则是冲突的。

3.3 关于 CBAM的实施目的的争议
世界各国关于欧盟实施 CBAM 的目的存在不

同的看法。欧盟主张提出 CBAM政策是为了在推出
更具雄心的气候政策的同时，防止碳泄漏，即防止高

碳产业转移到碳排放政策相对更加宽松的国家和地

区，或者承担较低减排成本的进口产品冲击碳减排

政策严格的国家的市场和产业。其他国家则认为，欧

盟采取 CBAM政策是希望加速争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的主导权，推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行动，同时，

以“防止碳泄漏”为名，建立新的绿色贸易壁垒，促进

资金、产业回流，并利用碳价国际传导强化欧盟碳价

在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核心地位。

事实上，欧盟 CBAM政策能否减少碳泄漏和全
球碳排放是存在争议的[23]。欧盟委员会的报告[5]指
出，CBAM将使得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1%，而
欧盟以外的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减少 0.4%，到
2030年，碳泄漏将减少 29%。委员会通过模型计算
认为，与采取替代方法实现欧盟的减排目标相比，目

前提出的做法能够减少 3.5%的碳排放。也有其他的
定量研究支持了这项政策能通过提高碳价减少碳排

放的观点[24]。对于 CBAM能否有效防止碳泄漏，一些
基于模型的定量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25]，但也有研

究认为 CBAM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碳泄漏，不能
完全消除[7，26]。另一些研究认为，如果只有部分国家
采取 CBAM，仍然会导致碳泄漏[27]，而气候俱乐部是
更有效的方案[28]。

4 其他国家的应对措施

4.1 建立类似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在欧盟提出 CBAM的背景下，其他国家也可以
效仿欧盟提出自己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以保护本国

的制造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可能被欧盟视为

对其的报复手段，并形成新的贸易壁垒，从而不利于

采取多边谈判的方法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例如，美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碳边境调节措施。

2022年 6月 7日，美国参议员Whitehouse提出了修
订《国内税收法》的《清洁竞争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CCA），旨在建立美国的碳边境调节
机制。目前，该提案还在参议院接受审核。2023年 6
月 7日，参议员 Coons和 Cramer提出了《2023年提
供可靠、客观、可验证的碳排放强度和透明度法案》

（Providing Reliable，Objective，Verifiable Emissions
Intensity and Transparency Act of 2023，PROVE IT）
为 CCA法案的通过做准备。与欧盟 CBAM相比，美
国 CCA只收取超过美国产品特定百分位碳排放强
度的碳排放量，而非全部碳排放量征收，对最不发达

国家豁免，获得的资金将用于国内外减少碳排放的

项目。因此，与欧盟 CBAM相比，CCA减少了一部分
的争议。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强调，只有在透明的交

易市场中报告的碳排放强度才是可以采信的，否则

他们将采用该国整体碳排放强度代替。而某个市场

是否被认为是“透明市场”，很可能取决于美国自由

随意的裁量。

4.2 建立相应的俱乐部

碳俱乐部，作为一种多边措施，是单边的碳边境

调节措施的有效替代。欧盟也多次表示对这种措施

的支持态度，它可以通过多边协商的方式提高减排

的雄心。然而，减排力度较低的国家担心碳俱乐部不

考虑他们的利益，同时“联合碳关税”也会对发展中

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带来负担。因此，碳俱乐部是否能

够形成开放、公平的合作机制，是其能否成为比碳边

境调节机制这样的单边机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市

场的关键。

七国集团（G7）正在着手建立一个“气候俱乐
部”。2022年 6月 28日，七国集团峰会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德国总理舒尔茨宣布 G7支持在 202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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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气候俱乐部”。2022年 12月 12日，G7集团发
布了“气候俱乐部”的目标和职权范围文件，文件指

出，该俱乐部以促进各国推进工业脱碳的合作为核

心。

美国和欧盟将形成“钢铝俱乐部”，也可能发展

成另一个碳关税同盟。2022年 10月 31日，美欧之
间的钢铝贸易争端宣告和解，并表示将会着手解决

气候变化和产能过剩对国际贸易的扰乱。双方认为

钢铝的产能过剩导致了不必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这

种做法被认为是美欧之间的“钢铝俱乐部”，并可能

吸纳英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形成“碳关税同盟”。

然而，中国被认为产能过剩和非“市场经济”，因而可

能被排除在这一俱乐部的门槛之外。

4.3 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

通过 WTO框架讨论 CBAM问题存在挑战，因
为 WTO关注的是当前的贸易公平，而不涉及已在
《公约》框架下明确规定的历史排放责任等问题[29]。
因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积极

推动在气候谈判的框架下形成关于碳边界调节政策

问题处理的原则、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操作方式，即如

何平衡气候变化相关的“历史责任”问题、“共同而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与减排力度差异对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的影响的问题。这种平衡需以各国各行业在工

业减少碳排放的技术能力和在技术交流方面做出的

努力为重要依据，即发达国家必须在充分为降低发

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成本做出努力的前提下，才能

采取碳边境调节政策。这不仅有助于形成平衡各方

利益的公平的方案，更能够通过经济激励，促使发达

国家履行其提供减少碳排放技术支持的义务。

欧盟还认为，其他国家可能会主张，只要产品

在任何一个碳市场中购买过碳配额就无需支付

CBAM[5]。因为在任何碳市场购买的碳配额都意味着
该产品为该市场所对应的减排额度付出过适当的成

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在国际谈判中采取

这种主张。

4.4 其他措施

降低碳强度和提高碳价可以减少 CBAM的支
出。出口国可以通过征收碳税或者提高国内碳市场

碳价减少支付的 CBAM，而当国内碳价达到与欧盟
碳价相当的水平就可以避免支付 CBAM。

但这样的解决措施会引发一些问题。首先，这会

增加我国承担的碳减排量，从而违背《公约》中的“共

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由于历

史排放责任问题，也会违背“公平”原则，使得我国承

担的减排量超过国际谈判中的承诺。其次，即使我国

的碳减排强度与欧盟相当，也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碳

价能够达到与欧盟碳价相当的水平，因为不同发展

阶段国家的碳减排边际成本不同。以碳市场碳价的

方式来促进实现减排，就是为了激励企业提升技术，

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减碳。

因此，我国可以适当提高碳减排的力度，但是为

了避免支付 CBAM而一味提高碳价是不可取的。

5 我国可采取的应对措施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已经发生了颠覆性

的改变，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将成为未来全球经

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尽管目前欧盟 CBAM仍存在诸
多争议并为多数国家所反对，但不可否认在其不断

推进的过程中，CBAM的设计和实施已经在考虑与
WTO规则的一致性、贸易伙伴的接受程度、公平性、
技术可行性和管理成本等因素。为降低欧盟 CBAM
对中国对欧贸易和经济等方面可能造成的负面影

响，中国需要表明立场，及时沟通，同时积极采取相

应的应对措施。

（1）中国应坚定支持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构建全
球碳中和治理规则。一方面，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下，消除环境贸易的非关税壁垒，积极参与与碳排放

相关的贸易新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在国际多边气

候治理框架下，反对单边措施，推动建立多边协调机

制。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反对欧

盟单边推行 CBAM。中国可联合各方与欧盟展开磋
商，并就 CBAM最终的方案协调一致。
（2）与中国双碳目标相匹配，中国应加紧碳市场

的建设。近期可考虑扩大全国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尽

快纳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门并通过设立较严格

的排放上限、降低免费配额分配比例、引入拍卖等方

式确保碳价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以减少出口损

失。未来随着欧盟 CBAM覆盖范围的继续扩大，全国
碳市场设计也可做出相应调整并可在中长期酌情考

虑在相应部门与 EU ETS进行有限连接[31]。
（3）中国还应做好 CBAM相关部门和行业的能

力建设，为应对欧盟 CBAM做好法律、管理、技术和
舆论等各层面的准备。建立健全的碳核算体系，制定

并完善相关行业的碳排放核算指南，建立与国际接

轨的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制度及碳信息披露制

度。此外，大力发展和推广低碳创新技术，如绿色氢

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既可以有效地促进高排放

行业的碳减排和低碳转型，也是应对欧盟 CBAM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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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力的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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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Progress and Potential impact of the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SHEN Zhuolan1，ZHANG Yongxiang2，CHEN Feng1

（1.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and Eco-Security，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504，China；
2.National Climate Center，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On May 17，2023，the EU CBAM（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regulation came
into force，and it entered the trial operation stag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regulation requires
companies that export specific products to the EU need to purchase certificates for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generat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ose products.This will increase the GHG
emission costs of all relevant products which sell to the EU market，and will cause an adverse affect on
production，trade，employment and income for the countries outside the EU，while companies in EU
countries gain a relative competitive advantage，which has caused much controversy.In this regard，
China should negotiate with the EU active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ultilateralism，strive for all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increase their emission reduction ambitions on the premise of fairness，at
the same time，we need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carbon prices to reflect domestic emission reduction costs，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 business accounting capacity in relevant industries，to reduce the increased
management cos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and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EU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unilateral mechanism；
respons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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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降水事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日益

增多，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目光[1-3]。由于短时
强降水与日降水数据的差异难以区分，许多学者使

用逐时降水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并取得较多的研究

成果。翟盘茂等[4]研究表明，50年来，我国除西北地
区外，总体上降水强度呈上升趋势，并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日降水量下降。不过，极端强降水和总量有很大

关系，集中出现较多极端强降水事件的地区主要集

中在西北、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虽然华北地区极端

强降水事件频次大幅下降，但极端强降水发生比例

相对于总降水而言，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

2010年以来，新疆降水明显增多，极端降水频次也
有所上升[5]。暴雨洪涝灾害不仅与累计降水量有关，
与降水强度也有很大的关系[6]。且短时强降水事件
通常都具有突发性强、小时雨强大和局地性强等特

点，易造成城市内涝，并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

等地质灾害[7-9]。应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及时实施应
急除险。了解降水强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和不同重现

期降水强度的最大值，是政府部门在防汛防灾实践

中的迫切需要[9]。
新疆气候作为干旱的半干旱带，由于不直接受

季风系统的影响[10]，与我国东部地区气候差别明显。
新疆“三山夹两盆”的特殊地形，使新疆降水呈现出

北疆多、南疆少的独特的特点[9，11-12]。因此北疆暴雨
一直是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不少气象学者对北

疆暴雨进行了很多研究[13-14]，得出极端降水事件具
有小概率、高风险的特征[15-17]。张家宝等[18]通过研究
指出，新疆有许多沙漠和戈壁，受地形的影响，降水

极不均匀，南疆和北疆的气候差异很大。随着气候变

暖，南疆近年来极端降水偏多[17-19]，如南疆西部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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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2014—2021年克州暖季（ 4—10月）103个自动站逐小时降水资料，对其小时
极端降水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克州暖季降水量呈北部多，南部少，山区多，平原
少，其中西南部山区较小；小时极端降水频次高值区集中在东北部山区、西部及南部高海拔山区

（均在 50次/a以上）；小时降水平均强度逸10 mm/h的站点主要位于北部，平原小时降水强度高于
西部和西南部山区。（2）克州暖季（4—10月）小时极端降水频次、强度有明显的局地差异，其贡献
率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平原和浅山区（其中平原高于 20.0%）。（3）小时极端降水频次的高值时段为
18：00—21：00，低值时段为 13：00—16：00；降水强度在凌晨以及 20：00—22：00较大，在 12：00—
13：00较小。（4）山区、浅山区和平原 3类不同海拔梯度区域的小时极端降水指标存在差异，其中
平原（低于 2 000 m的区域）降水强度最大，频次最低；高海拔山区（高于 3 000 m的区域）降水强
度最低，频次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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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5月出现了三场过程（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
或雪），共 25个站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 24 mm，其中
2个站超过 48 mm，13个站超过 100 mm，极值中心
位于克州地区阿合奇苏木塔什乡阿巴雀雀克，为

152.7 mm（连续 50 h），克州地区阿合奇县的日降水
量（62.9 mm）突破了历史极值（1982 年 5 月 30 日
57.3 mm）。降水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
强降水集中，暴雨站数多、多站雨转雪、极端性强、多

站破极值，此次阿合奇县暴雨（雪）天气造成经济损

失约 1 760万元。对新疆而言，北疆历来是年降水量
最大、暴雨次数多、强度强的地区，对南疆以往的研

究多以日、月、年时间尺度的暴雨为研究对象，但对

极端降水从小时尺度上分析，仅限于国家站分析，在

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由于

小时降水数据不完善、处理不到位等原因。山洪、泥

石流、城市内涝等短时强降水及其相关次生灾害造

成的损失日趋严重，所以国家和社会对监测预报短

时强降水的要求更高[19]。
新疆作为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也是“一带一

路”规划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区域降水对其

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20]。弄清楚短时
强降水及其相关暴雨过程的时空分布特征，对于提

升监测和预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1-22]。因此，本文在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克州 2014—2021年
103个区域自动站暖季（4—10月）小时降水资料研
究极端降水的气候特征和变化，这是对日、月、年降

水分析的补充，同时也是当前防灾减灾以及气象服

务的迫切需求[23]。

1 资料来源和方法介绍

1.1 资料

本文选用克州 103个区域自动站 2014—2021年
暖季（4—10月）逐小时降水数据（图 1），经过严格的
气象业务应用质量控制，数据来源于新疆气象信息中

心。其中 15个站 2016年之前资料的开始年份不同，
统计平均时均以实际年份计算。本文中将克州划分为

平原区、北部山区、西部山区和南部山区。平原区是指

阿图什市西南平原农区、阿克陶县东北平原农区，包

括 27个站；北部山区是指阿合奇县、阿图什市北部山
区，包括 27个站；西部山区指乌恰县，也包括 23个
站；南部山区是指阿克陶县山区，包括 26个站。
1.2 方法

目前，研究气候极端变化通常采用百分位数法[23]，
本文参考李建[31]等利用百分位阈值来筛选小时极端

强降水的方法，确定各台站的小时极端降水阈值，某

一时间段内大于逐时极端降水阈值的小时数即为极

端强降水发生频次。某时段内大于每小时极端强降

水阈值的逐小时降水量除以该时段内极端降水发生

频率之和即为极端强降水强度[24-25]。定义极端降水
阈值，本文结合南疆干旱区降水特征，根据杨霞等[16]

研究成果，选定第 97百分位小时降水阈值为克州小
时极端强降水标准，下文分析均基于该百分位阈值

进行。

2 结果分析

2.1 小时极端降水的空间分布

2.1.1暖季（4-10月）降水量的时空分布特征
通过分析 2014—2021年克州暖季（4—10月）8 a

合成的暖季降水量年平均值空间分布（图 2）和逐年
空间分布可知，8 a 平均的暖季降水量空间分布差
异较大，分布明显呈中间少，南北两端多的特征；大

部分地区除平原地区外，平均降水量都在 200 mm

图 1 克州地区站点分布

图 2 2014—2021年 8 a合成的暖季降水量
年平均值空间分布（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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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降水量大值中心位于南部山区的阿克陶县奥

依塔克镇森林公园旅游区国家气象观测站，近 8年
最大累计降水量为 563.0 mm（2014年），最小值出现
在阿克陶县西部木吉乡，年平均降水量不足 5.0 mm。
由此可见，克州年平均暖季降水量的空间分布呈现

西部山区少于北部和西南部山区，平原少于山区的

特征。

2.1.2 小时极端降水阈值的空间分布

由 2014—2021年克州暖季（4—10月）第 97百
分位小时极端降水阈值的空间分布（图 3）可知，克
州平原大部、浅山区乌恰县县城及周边乡镇、乌恰县

南部膘尔托阔依乡一带、北部山区乌恰县北部铁列

克乡至阿图什市吐古买提乡到哈拉俊乡一带、阿合

奇县哈拉布克乡到哈拉奇乡一带、阿合奇县及周边

乡镇苏木塔什乡的阈值较高，大于 6.0 mm/h，其中乌
恰县吾合沙鲁乡的阈值达 8.0 mm/h，为高值中心。
西南部山区大部，北部的乌恰县西北部、阿合奇县

的西北部库兰萨热克乡一带山区的阈值较低，小于

5.0 mm/h，低值中心位于阿克陶县西南部山区木吉
乡，为 2.0 mm/h。

图 3 2014—2021年克州暖季（4—10月）第 97
百分位小时极端降水阈值空间分布

2.1.3 小时极端降水量空间分布

从 2014—2021年克州暖季（4—10月）小时极端
降水 8 a平均值空间分布（图 4）和逐年空间分布
（图 5）可知，小时极端降水 8 a 平均值空间分布呈
现山区少于平原，西部少于东部，南部少于北部的特

点；高海拔山区较小，大部分地区在 40 mm以下，西
南部山区最小，20 mm以下；平原和浅山区以及北部
山区阿合奇县一带为大值区，小时雨量极大值普遍

超过 40 mm/h，其极值中心位于阿图什市哈拉峻乡
阿亚克苏洪村，小时雨量极大值达 50.9 mm/h；乌恰县
西部和阿克陶县西南部木吉乡一带小时雨量极大值

最小，普遍低于 2.0 mm/h，2016、2017年克州暖季总
降水量偏多，2015年相对偏少。

图 4 2014—2021年克州暖季（4—10月）小时
极端降水 8 a平均值空间分布

2.1.4 小时极端降水频次、强度及贡献率

由图 6a 可知，2014—2021 年克州暖季（4—10
月）103站极端小时降水频次空间分布与降水量相
似，频次最多的区域也位于东北部、西部及南部的高

海拔地区（50次以上），最大（90次）出现在吐尔尕特
国家基本气象站；降水频次低值主要集中在平原区

和西南部山区，最低值（仅 1次）出现在乌恰县乌鲁
克恰提乡玉其塔什牧场气象观测站和乌恰县伊尔克

什坦口岸边防前哨班气象观测站。常年极值小时降

水高频区大于 50 mm/h 阈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
部和南部山区，西部山区局限于北部山区中海拔最

高的乌恰县东北部。

由图 6b可见，克州 8 a平均小时极端降水强度
高值主要集中于平原和平原边远地区，最大值（17.7
mm/h）出现在乌恰县吾合沙鲁乡国家气象观测站；
克州地区降水强度的低值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南部

和北部的山区，最低值（2.8 mm/h）出现在阿克陶县
木吉乡布拉克村气象观测站，平均强度为 7.3 mm/h。
结合降水量以及频次的分析可知，平原及浅山区小

时极端降水量和降水频次虽然少，但是降水强度却

不小。平均强度逸10 mm/h的气象站主要集中在平
原以和北部山区。

从克州 2014—2021 年暖季（4—10 月）小时极
端降水贡献率（即降水量占总降水量比）空间分布

（图 7）可知，小时极端降水贡献率较高的地区主要
位于平原大部和浅山区，北部山区的阿合奇县为

10.0%以上。高值中心是平原区阿克陶县皮拉勒乡
皮拉勒村，高达 53.9%；西南部山区大部，北部乌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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